诚信承诺书

我单位承诺：提交全部资料（包括但不限于申报材料、证明文件、数据报表等）均真实、完整、有效；不存在造假、剽窃、重复申报或隐瞒关键信息等违背科研诚信及考核要求的行为。
[bookmark: _GoBack]若存在提供虚假资料、恶意串通或其他弄虚作假行为，一经查实，自愿接受取消绩效考核参与资格的处理；若通过违规行为获取相关权益或财政资金，自愿配合追回全部资金，并同意被记入不良诚信记录；上述行为若涉及违法违规，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与行政责任。
本承诺书内容真实有效，系我单位真实意思表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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